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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办法》的背景
为进一步加强对市财政性资金投资基本建设项目工程价款的管理，保证资金安全高效使用，确保建设工程质量和进度，根据财政部、建设部《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财建〔2004〕369号）等相关法规规定，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市财政局、市住建局于2006年制定了《东莞市财政性资金投资基本建设项目工程价款管理暂行办法》（东府〔2006〕118号）。2016年，我们根据《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和《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05号）规定，对工程价款管理暂行办法进行了修订，制定了《东莞市财政性资金投资基本建设项目工程价款管理办法》（东财〔2016〕40号）。东财〔2016〕40号文于2021年1月31日到期前，我们结合国家、省、市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和省市关于深化市级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管理改革的实施意见需要，进行第二次修订，并重新印发了东财〔2021〕20号文，有效期至2026年1月19日。
二、《办法》修订的必要性
（一）贯彻落实上级文件的需要。近年来，随着国家和省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对工程造价管理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也重新颁发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50500-2024）。为了保持政策的延续性，确保我市财政性资金投资基本建设项目工程价款管理与国家、省、市最新要求保持一致，确财政资金安全高效使用，需对《办法》进行修订。
（二）进一步规范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工作需要。近几年，为促进我市政府投资项目加快建设，市政府出台了若干措施政策。同时，市委、市政府也对加强政府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有必要通过修订予以落实。
三、《办法》主要修改内容
办法分为总则、工程合同价款的约定与调整、设计变更及工程签证管理、工程价款的支付及结算、监督管理及违约责任的处理和附则等六章内容。新办法与原办法对比，各章的修改内容情况如下：
（一）总则
参照《东莞市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管理办法》，对市财政性资金投资基本建设项目进行定义。
（二）工程合同价款的约定与调整
1.我市财政投资项目采用固定总价合同较多，2025年 9月1日实施的《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50500-2024）已明确采用固定总价合同的工程量清单缺陷由投标人负责，因此，办法明确了采用固定总价承包方式的图纸要求和合同约定要求。
2.为了加快项目开工时间，近几年来，我市采用固定下浮率的承包方式较多，因此，为了减少合纠纷，办法明确了采用该种承包方式应在合同约定具体的计价方法和原则。
3.《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50500-2024）明确了合同中没有适用或类似于变更工程的价格，通过协商确定市场合理的综合单价。因此，本次修订删除了“有关工程造价计价规定不明确的以及计价定额缺项的，由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予以明确以及制定补充定额。”的规定。
4. 2025年 9月1日实施的《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50500-2024）已明确采用总价合同的工程量清单缺陷由投标人负责，因此，办法删除了工程量清单存在虚列虚增和重大漏项漏量的调整方式的规定。
（三）设计变更及工程资料管理
1.为了压实行各工程建设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办法增加了各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加强设计变更管理的规定。
2.镇街（园区）立项项目对应的变更事项，按审批主体统一原则，应按照镇街（园区）的程序审批实施。为避免歧义，增加前提条件“市属部门审批估概算的建设项目”。
3.为了规范对100 万元以上概算中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费用的支出审批，办法明确“在确保项目不超概前提下，对 100 万元以上概算中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费用，参照工程变更做法，经市分管领导同意后再实施”规定。
5.办法增加了对工程资料的管理要求，特别是对隐蔽工程的资料要求作了规定。
（四）工程价款的支付及结算
1..2023年7月省各有关部门对东莞市开展统一市场建设专项整治巡视，认为我市招标文件范本约定的“第二阶段提供合同总价5%的履约担保”的规定属于无法规依据。因此，办法删除履约保函第二阶段相关规定。
2.随着上级政策的调整变动，以后每年用于基建项目的新增专项债券及超长期特别国债等上级资金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为应对专项债、上级资金突然收紧或下达额度过多的情况，办法对工程进度款条款预留适当的调整空间，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结合每期财政资金到位情况，按照“不低于80%、不高于90%”的比例支付进度款。
3.允许施工图预算采用分阶段审核，既有利于促使施工单位加快出具施工图预算，也有利于提高预算报审过程支付进度，加快工程进度款支付，避免政府投资项目拖欠工程款情况发生。
4.根据《财政部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财库〔2019〕38 号)的规定，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得收取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保证金。因此，办法取消了“其中勘察、设计、监理、招标代理、造价咨询等服务按合同价款5%至20%保留质量保证金，或要求服务单位提供相当质量保证金金额的担保，质量保证金期限至服务合同质保期满之后7天，具体期限视工作性质而定。”规定。
5.目前，住建部门已取消了工程造价咨询机构的资质许可，因此，办法将有规定资质的工程造价咨询机构修改为第三方工程造价咨询机构。
6.为了压实建设单位的责任，办法明确了建设单位需对竣工结算报告和结算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核实和审核。
7.目前部分工程采取单方定案后对尾款如何支付流程不明确，因此，办法要求建设单位在招标文件和合同中进行约定明确。
（五）监督管理及违约责任的处理
1.鉴于《建设工程保证担保暂行办法》已废止，且在近年来，随着国家企业信用系统等逐步完善加强，要求非本市行政区域的担保机构出具工程担保时，需经担保机构所在地公证机关公证已逐渐显得不再适用。基于这些实际情况，此次修订删除了“非东莞市行政区域的担保机构出具工程担保需经担保机构所在地公证机关公证”规定。
2.为了压实建设单位及时按合同约定征处理违约金，办法增加了建设单位在申请进度款和结算款时需出具合同违约金处理情况说明。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了通报批评属于行政处罚种类。因此，办法删除了“给予通报批评”内容。
（六）附则
1.办法删除了工程量清单存在虚列虚增和重大漏项漏量的调整方式的规定，因此，本条也删除了工程量清单重大漏项、工程量清单虚列项目、工程量清单重大漏量、工程量清单虚增工程量等相关用语解悉。
2.由于对单项工程变更投资金额有不同的理解，办法明确了具体的定义。
3.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粤府办〔2025〕7号)“行政机关原则上不得将制定配套规范性文件作为督查考核、示范创建、评比达标等活动的指标要求，不得通过其他方式强制或者变相强制下级机关制定配套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办法只明确各镇（街道、园区）可参照执行。
